附表四    
新北市工安獎推行職業安全衛生優良人員獎（個人敬業樂業獎）
推（自）薦表

	       年 推行職業安全衛生優良人員  推薦自薦表

	服務單位
	
	單位
所在地
	

	姓名
	
	職稱
	
	性別
	
	連絡
電話
	

	身分證統一編號
	
	
	
	出生
年月日
	
	□ 3年內未曾獲得個人敬業樂
    業獎

	電子信箱
	
	連絡地址
	



	
	1. 是否提供自薦（推薦）表及其電子檔。
（本年度請將電子檔email至AL0331@ntpc.gov.tw
、電話：02-22523299分機509 賴先生）
2. 是否提供評選項目書面資料。
	□ 是   □ 否


□ 是   □ 否

	
	初審結果

	
	· 初審通過，建議納入決審。
· 初審不通過，建議不納入決審。

	
	
	
	

	決審項目
	優良事蹟
	評分
	決審評語

	一、推動事業單位職業安全衛生管理、教育訓練、改善安全衛生設施、作業程序、方法等，對促進事業單位之職業安全衛生工作具有顯著績效(20％)。
	
	
	

	二、職業災害處置得宜，使災害損失減至最低限度。(15％)。
	
	
	

	三、改善職業安全衛生設施有創新發明或研究，對促進職業安全衛生工作，具有顯著績效(20％)。
	
	
	

	四、推動勞工作業環境工程控制及改善，對作業環境監測及其分析方法之開發研究，有具體成果或顯著績效(10％)。
	
	
	

	五、推動職場健康管理、健康促進及營造健康工作環境等勞工健康保護工作，具有顯著績效(15％)。
	
	
	

	六、辦理職業病預防及推動職業傷病勞工復工管理等工作，具有顯著績效(10％)。
	
	
	

	七、其他對於防止職業災害或職業傷病具有貢獻或發明，具有顯著績效(10％)。
	
	
	

	總 計 實 得 分 數 （一至七項之總和）
	
	

	備註：1.黑框部分請勿填寫（由評選單位填寫）。
      2.所附書面資料，除當年度有關外，亦可將最新相關事蹟併提，事蹟請具體、量化、簡明予
       以陳述。

	決審結果

	· 決審不通過。
· 決審通過。
· 決審通過，並推薦參加勞動部辦理之「推行職業安全衛生優良人員」選拔活動。

	評選
委員
會人
員資
料及
簽名
	姓  名
	在職單位
	職稱
	簽  名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
